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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出售不再使用设备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特纸”或“公司”）将南湖厂区

不再使用设备等资产经过重新评估后再次通过嘉兴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嘉兴产权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以下简称“本次拍卖”），本次拍

卖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94,553,920.80 元。上述标的资产经嘉兴产权公司公开挂牌

竞价，南京首佳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首佳”）已被确认为本

次产权交易受让方，成交价 10935.39208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民丰特纸关于公开挂牌出售不再使用设

备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现将后续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近日收到南京首佳支付的本次拍卖设备的转让款 10935.39208 万元。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对公司 2026 年度具体收益影响情况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

报告为准。

公司于近日与南京首佳签署了资产交易合同（合同编号：C202601184）。具

体情况如下：

一、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

额

对应交易金额

（万元）

1 南京首佳再生资源 本次交易标的包括公 10935.39208



利用有限公司 司原 8号纸机、 原 9号纸

机、原 12 号纸机、原 18

号纸机、原 19 号纸机、原

20 号纸机、原 21 号纸机、

原 22 号纸机、原七分厂涂

布机、原机修分厂、原热

电分厂、原给水分厂、原

加印分厂、原丰莱公司以

及公共部门的闲置机器设

备及配套备品备件。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南京首佳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5057963289X

成立日期 2012/12/06

注册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66 号(徐矿广场)9 楼 901 室

主要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66 号(徐矿广场)9 楼 901 室

法定代表人 李 伟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

除外）；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服务；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施工专业作业；电气安

装服务；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船舶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

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

金属）；土石方工程施工；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

特种设备）；机械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

消防技术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

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

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管道运输设备销售；日用产品修

理；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

品修理；金属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金属切割

及焊接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固体废物治理；装

卸搬运；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

务派遣）；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

服务）；烘炉、熔炉及电炉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

货物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选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王崇军/方亮亮

二、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合同名称：资产交易合同（C202601184）

1、 合同各方

甲方：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首佳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2、 产权交易标的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不再使用设备

3、 产权交易方式

本合同项下资产交易已于2026年5月18日经浙交所通过“浙交汇”平台公

开挂牌，采用动态报价方式，确认乙方依法作为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4、 价款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小写)10,935.39208 万元【即人民币（大写）壹亿零玖

佰叁拾伍万叁仟玖佰贰拾元捌角。

5、 支付方式

成交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付清全部成交款和设备拆除清运保



证金 500 万元，成交款和设备拆除清运保证金直接由乙方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6、 转让标的交割事项

（1）甲方应在收到乙方交纳了全部转让价款和设备拆除清运保证金 500 万

元后 2个工作日内与乙方签订《资产交易合同》，甲、乙双方办理标的交割手续。

（2）自转让标的交割完成（以书面手续为准）之日起，转让标的的权属归

乙方所有。乙方应自行承担转让标的妥善保管的责任和义务。转让交割日之后发

生的转让标的物失窃、损毁等损失的情形，由乙方自行承担。

（3）嘉兴产权公司在收到甲乙双方签章的本合同且乙方在完成本合同所涉

全部款项与甲乙双方均将服务费结清之日（前述三条件均满足）起三个工作日内，

浙交所向甲乙双方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7、 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应按照本合同总转让价款的

30%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备查文件

1、《资产交易合同》（合同编号：C202601184）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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